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明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股份的合法合规性意见

浙江明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明佳环保

”、 “公司”),证
券简称:明佳环保,证券代码:874040,于 ⒛⒛年 1月 5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财通证券
”
)

作为明佳环保的主办券商,负责明佳环保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持续督

导工作。

根据 《浙江明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以下简称
“《回购

股份方案》
”),明佳环保拟通过要约方式,以 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回购后

将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根据《全国申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

施细则》 (以下简称 “《回购实施细则》”),财通证券对明佳环保本次回购股

份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就其申请回购股份事项的合法合规性出具如下意见 :

一、关于本次回购股份是否符合 《回购实施细则》有关规定的意见

1、 公司股票挂牌时间己满 12个月

经核查,明佳环保于⒛⒛年 1月 5日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并公开转让,公司股票挂牌时间已满 12个月,符合 《回购实施细则》第十一条

第一款
“
公司股票挂牌满 12个月

”
的规定。

2、 回购方式符合规定的说明

经核查,公司目前交易方式为集合竞价交易,本次要约回购价格为固定价格

6.00元/股 ,公司拟采用要约回购方式面向全体股东回购部分公司股份至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并以现金方式支付要约回购股份的价款,公司要约期限自要约

公告披露的次一交易日起 30个自然日,符合 《回购实施细则》第三十九条 “挂

牌公司实施要约回购,应当公平对待公司所有股东”、第四十一条 “要约回购应

当以固定价格实施
”、第四十条第二款

“
要约回购的要约期限不得少于 30个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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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日,并不得超过ω个自然日”、第四十二条 “挂牌公司应当采用现金方式支

付要约回购股份的价款
”
等相关规定。

3、 回购股份后,公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根据公司 2u5年半年度报告 (未经审计),截至⒛乃年 6月 30日 ,公司
总资产为 332,576,174.83元 ,负债总计为 57,009,甾 7.33元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

的诤资产为 2%,胼 1,陇 l。30元 ,资产负债率 (合并)为 17.14%。 按照本次拟回购

资金总额上限 18,O00,OO0.O0元测算,回购完成后,公司总资产为 314,576,174。Bs

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257,胼 1,咙 1,30元 ,资产负债率 (合并)为

18.12%;。

本次拟回购资金总额上限 18,000,OO0。 OO元 ,按截至⒛25年 6月 30日 的财

务数据测算,本次回购资金占资产总额的 5.41%,流动资产的 14。硐%,回购完

成后公司资产负债率预计为 18.12%,公司资产负债率仍处于较低水平。根据公

司⒛Ⅱ年半年度报告 (未经审计),截至⒛乃年 6月 30日 ,公司货币资金佘

额为 34,“ 9,362。⒛元,可完全覆盖本次回购金额上限。公司资本结构稳定,自

有资金充足,资产负债率低,偿债能力较强,不存在无法偿还债务的风险。

根据公司 2⒓3年年度报告、2陇4年年度报告、⒛乃年半年度报告 (未经审

计),公司⒛⒛年度、⒛⒛年度、⒛犭年 ⒈6月营业收入分别为 83,%1,乃 0.37

元、9O,佴 6,“ 2。Os元、36,∞9,OO2.57元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

为 13,803,” 2.16元、32,”4,381。们元、7,陇9,“ 1.32元。公司经营规模相对平稳 ,

销售订单数量稳中有升,公司目前业务平稳开展,没有大额投资活动,公司短期

内没有生产经营扩张需求,对营运资金无大量需求;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稳步向好,满足本次回购资金需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较强,实施回购不会对

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不利影响。

综上,公司实施本次股份回购预计不会对挂牌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股份回购后公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符

合 《回购实施细则》第十一条第二款
“
回购股份实施后,挂牌公司具备债务履行

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
规定。



4、 关于回购价格、回购规模、回购资金安排、回购实施期限安排合理的说

明

根据明佳环保 《回购股份方案》,本次回购价格、回购规模、回购资金安排、

回购实施期限等情况安排如下:

(1)回购价格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固定为 6。OO元/股 ,将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回购。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决议日前ω个交易日 (不含停牌日)交易均价

为 4。”元/股 ,拟回购价格不低于上述价格,不高于上述价格的⒛0%,符合 《回

购实施细则》第四十条
“
要约回购应当以固定价格实施,且符合本办法第十五条

的规定
”,符合 《回购实施细则》第十五条 “竞价或做市方式回购的价格上限原

则上不应高于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ω个交易日 (不含停牌日)交易均价

的⒛0%” ,且符合 《回购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 “挂牌公司应当采用现金方式

支付要约回购股份的价款
”。

(2)回购规模

经核查,根据公司 《回购股份方案》,本次回购中,拟回购数量不超过

3,0OO,00O股 (含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5.28%,具体回购股份的数

量以回购期满时公司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自董事会决议至回购完成期间,如公司存在权益分派等事项,将自权益分派

实施之日起,及时调整回购价格。

调整公式为:P=(P0-V沐Q/QO)/(1+n)

其中:P0为调整前的回购每股股份的价格上限;V为每股的派息额;Q为

扣除已回购股份数的公司股份总额;Q0为回购前公司原股份总额;n为每股公

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 (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股

票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P为调整后的回购每股股份的价格上限。

公司本次预计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 18,OO0,OO0。 O0元 (含 ),若回购价格因
实施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拆细、缩股、配股及其他除权除息



事项出现调整,则回购数量也将在回购资金总额不变的条件下作出相应调整。

要约期限届满,若股东同意接受回购要约 (以下简称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

超出预定回购的股份数量,公司将按照相同比例回购股东预受的股份,若股东预

受要约的股份数量不足预定回购的股份数量的,公司将全部回购股东预受的股份。

(3)回购资金安排

本次回购股票所需资金总额不超过 18,OO0,000。 OO元 ,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

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资金为准,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4)回购实施期限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

日起不超过 12个月。符合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

细则》第十九条
“
竞价或做市方式回购的实施期限不超过 12个月,自董事会或

股东大会 (如须)通过回购股份决议之日起算”的规定及第四十条 “挂牌公司实

施要约回购,应当符合本细则第十一条、第十九条的规定。本次回购要约期限自

要约公告披露的次一交易日起 30个自然日,符合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四十条的规定。

综上所述,明佳环保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

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二、关于回购股份的必要性的意见

1、 本次回购的目的

为了促进公司长期健康发展,增强未来投资者信心,维护投资者利益,提升

公司运营效率指标,在综合考虑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未来的盈利能力等因

素的基础上,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2、 股价情况与公司价值分析

公司目前的股票交易为集合竞价方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前

∞交易日内,股票总成交量为 11,⒛0股 (不含大宗交易),总成交额为 53,⒛ 1

元,交易均价为 4。”元。



根据公司⒛⒛年年度报告 (经审计)和 zO乃 年半年度报告 (未经审计),

截至⒛妍年 12月 31日 、⒛乃 年 6月 30日 ,依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分别为 4。”元、4,85元 ,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高于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

的每股净资产。

综上所述,明佳环保实施股份回购,有利于促进公司更好的发展,有利于增

强投资者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提升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公司本次回购股

份具有必要性。

三、关于本次回购价格合理性的意见

截至⒛犭年 6月 30日 ,公司归属于挂牌公司每股净资产 4.85元 ,本次回

购定价为每股 6。OO元 ,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价格,不会损害

公司股东的利益,具有合理性。

1、 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交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方式为集合竞价方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前

ω交易日内,股票总成交量为 11,⒛O股 (不含大宗交易),总成交额为 53,⒛ 1

元,交易均价为 4。”元/股 ,公司二级市场盘内交易不活跃,未形成盘内连续交

易,因此,公司股票二级市场盘内交易价格参考意义较小。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价格 (6。OO元/股 )未超过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ω

个交易日 (不含停牌日)交易均价的 200%。

2、 前期发行价格和权益分派情况

公司自挂牌以来实施过一次定向发行股票和六次权益分派。

⒛⒛年 3月 ” 日,公司⒛⒛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浙江

明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⒛⒛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的议案》。本次

股票定向发行认购对象为朱明江、张全妹、朱富英、丁继东、王小平、李长海 ,

发行 132万股新增股份,每股发行价格为 12.50元 ,募集资金金额为 1,60。 00万

元,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发行费用,以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加快公司业

务发展。新增股份于⒛23年 4月 25日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



转让。

公司于⒛23年 5月进行了⒛22年年度分红,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人民币

现金 3,5元 ;公司于zO24年 6月进行了⒛⒛年年度分红,向全体股东每 10股

派人民币现金 3.5元 ;公司于⒛乃年 7月进行了⒛⒛年年度分红,向全体股东

每 10股派人民币现金 5,25元。⒛25年权益分派后,定向发行的股份成本价变为

11.2%元 /股。

3、 公司每股净资产和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

根据 《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 (⒛23年修订)》 ,公司所属行业分类

为
“CG3591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

”。

公司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情况如下:

数据来源:诵lld数据,每股净资产同行业可比公司数据来源于各挂牌公司⒛25年半年

度报告数据;每股市价为 2⒆5年 9月 1日 收盘价,当 日没有收盘价的按最近交易日收盘价。

根据公司公开披露的⒛24年年度报告、⒛25年半年度报告,截至⒛⒛年 12

月31日 ,公司经审计的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4.72元 ;截至⒛25

年6月 30日 ,公司未经审计的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茌。85元 。本次

公司回购价格为6.00元 /股 ,本次要约回购对应的市净率分别为 1.27、 1.24,同

行业可比公司市净率的平均值为 1.67。 按照回购价格计算的公司市净率处于同行

业公司市净率均值的合理区间内,具有合理性。

综上所述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价格综合考虑了公司财务状况、公司二级市场

股价、历次股票发行价格以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结合公司回购目的,本次股

份回购定价符合 《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五条的规定,定价合理,不存在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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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上述价格确定原则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实施细则》

的规定。董事会决议日至回购完成前,如公司实施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股票拆细、缩股、配股及其他等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 ,

按照中国证监会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

购价格。

四、关于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可行性的意见

本次拟回购股份数量不超过 3,OO0,O00股 ,回购股份价格为 6。OO元/股 ,根据

本次拟回购股份数量及拟回购价格上限,预计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 18,O00,000。 00

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根据公司未经审计的⒛犭年半年度报告,截至⒛25年 6月 30日 ,公司总

资产为 332,576,174.83元 ,负债总计为 57,009,“ 7.33元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为 2阝 ,趼 1,咙 1.30元 ,资产负债率 (合并)为 17.14%,归属于挂牌公司股

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⒋85元 。本次回购股份实施完成后 ,假设回购资金

18,0OO,000。 0O元全部使用完毕,按 ⒛乃年 6月 30日财务数据测算,回购资金约

占公司总资产的 5.41%、 约占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6.53%、 约占流动资

产的 14。们%。合并资产负债率从 17.14%变为 18.12%,流动比率从 2,30变为 1。叨 ,

每股净资产从 4.85元 /股变为 4。”元/股 ,公司资本结构稳定,资金流充足,资产

负偾率低,偿债能力较强,公司仍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根据公司⒛乃年半年度报告 (未经审计),截至⒛25年 6月 30日 ,公司

货币资金余额为 34,狃9,362。⒛元;根据公司⒛⒛年年度报告、⒛⒛年年度报告、

⒛25年半年度报告 (未经审计),公司⒛23年度、⒛⒛年度、⒛乃年 ⒈6月营

业收入分别为 83,“ 1,乃0.37元、⒇,仍6,“2,OS元、36,” 9,OO2.57元 ,公司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13,BO3,” 2.16元、32,” 4,381。硐元、7,∞9,“ 1.32

元。公司经营规模相对平稳,销售订单数量稳中有升,业务平稳开展,没有大额

投资活动,公司短期内没有生产经营扩张需求,对营运资金无大量需求,因此 ,

经营所需营运资金不会出现大幅波动的情况。公司经营情况良好,公司资产结构

稳定,市场基础稳定,公司经营管理层、人员队伍稳定,会计核算、财务管理、



风险控制等各项重大内部控制不存在重大缺陷。本次回购支出不会影响到公司未

来的持续经营能力。

综上所述,明佳环保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债务履行能力及持续经

营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本次回购方案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相关规定。

五、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完成后是否可能触发降层情形及相关风险应对措施

的合理性

本次 《回购股份方案》公告前,明佳环保系创新层挂牌公司,根据 《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分层管理办法》,当创新层挂牌公司出现第十四条规定的情

形之一时,全国股转公司将其调整至基础层。本次回购完成后P预计明佳环保不

会触发创新层的降层情形。如触发上述情况,主办券商将及时督促明佳环保办理

调出创新层的相关事项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截至本意见出具日,明佳环保不存在可能触发降层的相关情形,本次回购不

涉及股票被强制终止挂牌情形。

六、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一 )公司回购具体实施受限于回购期内市场交易活跃度、具体交易市场价

格波动、重大事项影响等诸多不可测因素,存在无法实施或部分无法实施的不确

定性风险。

(二 )若本次回购过程中公司发生权益分派事项,则公司将相应调整回购价

格。

(三 )回购区问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敬请市场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后续发布的各类公告,了解相关事项及

风险。

(四 )明佳环保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要

约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该议案尚需经公司 2m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经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尚存在因没有股东接受回购要约而



导致股份回购方案无法实施等不确定性风险。

主办券商已按照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

检查明佳环保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并提请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本次回购股

份的后续操作,真实、完整、准确、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主办券商于该项目中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第三方行为的情形,亦不存

在未披露的聘请第三方行为的情形。根据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挂牌公司也不存

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除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依法需聘

请的证券服务机构之外的第三方行为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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